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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 苏 省 文 化 厅 文 件  
 

苏文非遗〔2018〕3 号 

 

 

关于组织申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

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文广新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文广新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和省文化厅、省财

政厅关于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与资助暂行

办法》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省文化厅将开展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

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（以下简称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

人）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原则 

着眼加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，有效

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培育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、文化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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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、专业素养传承人队伍，逐步形成年龄层次优化、梯次结构合

理、覆盖范围广泛、充满传承活力的保护传承群体，为全面推进

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属于省政府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（含

扩展项目）范围，且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，可以申报： 

1．已被设区市文化主管部门认定并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

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满二年（含）以上（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

30 日）； 

2．熟练掌握其项目技能 20年以上，在该领域内被公认具有

代表性和影响力； 

3．居住或长期工作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流布地区； 

4．积极配合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开展公益性宣传、展演示等

活动，认真履行项目传承、传习和传播义务，在该项目传承中具

有核心作用，能够自觉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培养后继人才； 

5．拥护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德艺双馨，无不

良信用记录。 

三、申报范围 

1．新入选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； 

2．前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中无省级代表性传

承人的项目； 

3．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已去世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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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按照缺一补一的原则推荐。 

以上第 1、2 项申报范围内，每一个项目申报数量不超过 1

人；第 3 项申报范围内，原则上申报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年龄

不超过 70 周岁。不具备履行传承义务条件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

产资料收集、整理、研究、管理但不直接从事传承工作的人员，

暂不予推荐申报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申报体现个人自愿原则，由本人向当地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

请。设区市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人进行初评，提出

推荐意见。省管县（市）可自行组织专家评审或依托所在设区市

统一评审后向省文化厅申报；申请人为省直单位的，经主管部门

同意后可直接向省文化厅申报。推荐名单报省文化厅前要在相关

政府网站上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5天。 

五、申报材料 

1．设区市文化主管部门向省文化厅提交当地申报第五批省

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请示件一式 2份； 

2．命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文件复印件（加

盖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印章）1份； 

3．《申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表》

（见附件 1）一式 2 份； 

4．《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

报表》（见附件 2）一式 6 份； 



 - 4 - 

5．组织社会公示反馈情况说明 1份。 

其它有助于说明申请人代表性的文字、图片、音像资料等的

辅助材料不限。如发现隐瞒事实、伪造材料等情况，将取消评定

资格。申报材料表格可在江苏省文化厅门户网站的通知公告栏

下载（wht.jiangsu.gov.cn）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1．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传承人

得以世代相传，加强传承人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

键。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推荐条件，严格审核、严格标

准，宁缺毋滥，特别是申报人基本信息、个人简历、从艺起始年

份、传承谱系等情况要认真核实，真正把符合条件、被公认具有

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传承人推荐出来。 

2．严格把关，确保公正。在组织申报评选过程中，要从申

报对象的技艺水平、代表性和影响力、师承和授徒情况等方面进

行综合考核，可视情况增加面试等环节，确保申报人的代表性。

要充分发挥申请人所在单位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、专

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的作用，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，确保代

表性传承人的权威性和推荐材料的真实性。 

3．广泛宣传，明确职责。代表性传承人承担非物质文化遗

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，具有公认的代表性、权威性与影响力，

应履行的传承义务是评审的重要依据。在申报工作中，对于代表

性传承人所享有的权利、承担的责任应开展广泛宣传并详细告知

http://www.jscnt.gov.cn/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5%9B%BD%E5%AE%B6%E7%BA%A7%E9%9D%9E%E7%89%A9%E8%B4%A8%E6%96%87%E5%8C%96%E9%81%97%E4%BA%A7%E5%90%8D%E5%BD%95&ie=utf-8&src=wenda_link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5%9B%BD%E5%AE%B6%E7%BA%A7%E9%9D%9E%E7%89%A9%E8%B4%A8%E6%96%87%E5%8C%96%E9%81%97%E4%BA%A7%E5%90%8D%E5%BD%95&ie=utf-8&src=wenda_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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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。 

请各地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将申报材料（含电子版）报

省文化厅非遗处。凡不符合推荐条件、推荐材料不符合要求、超

过申报时限的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，一律不予受理。 

联 系 人：张  磊 

电    话：025-87798767 

电子邮箱：jiangsufeiyi@163.com 

地    址：南京市龙蟠里 9号 

邮    编：210029 

 

附件：1．申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

荐表 

2．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

承人申报表 

 

 

 

江苏省文化厅 

2018年 6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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